
桃園市蘆竹區大華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 基本資料表 
 

學 童 姓 名  
 

身分證字號 
 

編 號 
 
(請查閱入學通知單信封

編號無則免填) 

出 生 年 月 日 

 

民國   年  月 日 性別 □男 □女 血 型 □A □AB □B □O 其他   

市 內 電 話 (03) (手機) 出生地 縣市 

聯 絡 地 址 

鄰里一定要寫  
區 里 鄰 路 (街) 段 巷 弄 號 樓 之 

學 生 身 
分 註 記 
類 別  

□一般學生□本人身障(身心障礙生) □資優生 □家長身心障礙 □大陸來台依親 

□海外僑生 □港澳生 □邊疆(蒙藏生) □外籍生 □派外人員子女 □體育績優 

□公教人員子女□公教遺族-因公□公教遺族-因病或意外□ 功勳子女 □顏面傷殘 

□身心障礙-檢定 □客語 □閩語 □原住民 □單親 □隔代教養 □依親教養 
□親子年齡差距 45 歲以上   □新住民子女(        國家) □其他 

 

學生父母現況 □單親 □失親 □非上述狀況 
學生家
庭狀況 

□低收 □中低收 □清寒 
□非上述狀況 

原住民身分 □山地 □平地 □非原住民 
原住民
族別 

( )族 (一定要註明) 

＊雙(多)胞胎入學請回答問題：新生本人和【 】是雙(多)胞

胎， 選擇 □編不同班 □編同一班  爾後對編班絕無異議。 

＊父母親若有一方原非本國籍者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原非本國籍是 □父親 □母親 原國籍是 是否已取得本國籍：□是 □否 

入學前幼兒園： 是否通過原住民族語認證：□是 □否 

申辦卡片種類：□悠遊卡 □一卡通
電子票證功能：□開通 □不開通 

參加課後照顧: □願意 □不願意 

學生選習語文類別：(限一種) 

□閩南語 □閩東語 □臺灣手語 
□客家語 （□四縣腔 □南四縣腔 □海陸腔 □大埔腔 □饒平腔 □詔安腔） 

□原住民語 
（ ）阿美語-□秀姑巒阿美語□南勢阿美語□海岸阿美語□馬蘭阿美語□恆春阿美語 

（ ）卑南語-□知本卑南語□南王卑南語□初鹿卑南語□建和卑南語 

（ ）布農語-□卓群布農語□卡群布農語□丹群布農語□巒群布農語□郡群布農語 

（ ）排灣語-□北排灣語□中排灣語□南排灣語□東排灣語 

（ ）泰雅語-□賽考利克泰雅語□澤敖利泰雅語□汶水泰雅語□萬大泰雅語□四季泰雅語 

□宜蘭澤敖利泰雅語 

（ ）魯凱語-□霧臺魯凱語□東魯凱語□多納魯凱語□萬山魯凱語□茂林魯凱語□大武魯凱語 

（ ）鄒 語-□阿里山鄒語□卡那卡那富鄒語□沙阿魯阿鄒語 

（ ）太魯閣語（ ）賽夏語 （ ）雅美語 （ ）邵語 ( ）撒奇萊雅語 

（ ）噶瑪蘭語（ ）德固達雅語（ ）都達語（ ）德路固語 

□新住民語 （□越南語 □印尼語 □泰國語 □緬甸語 □柬埔寨語 □馬來西亞語 □菲律賓語） 

學生選習語文程度類別: ( )能聽 ( ) 能聽、說 
( )能聽、說、讀 ( ) 完全不會 

 

《請翻面續填》 



 

 

 

填表人簽章 ： 與學生關係：   年 月 日 

父 親 資 料 母 親 資 料 

姓 名 
 

姓 名 
 

身分證字號 
 

身分證字號 
 

□生父 □養父 □繼父 □存 □歿 □其他 □生母 □養母□繼母 □存 □歿 □其他 

出生年 

(請填西元) 

 
年 

婚姻:□已婚 □未婚 

□離婚 □其他 

出生年 

(請填西元) 

 
年 

婚姻:□已婚 □未婚 

□離婚 □其他 

教育程度 □博士 □碩士 □大學 □專科 

□高中 □高職 □國中 □國小 

教育程度 □博士 □碩士 □大學 □專科 

□高中 □高職 □國中 □國小 

父 親 資 料 母 親 資 料 

職業類別 
□ 主管籍經理人員 

□ 民意代表 
職業類別 

□ 主管籍經理人員 
□ 民意代表 

 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 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
 □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 □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
 □ 事務支援人員  □ 事務支援人員 
 □ 服務及銷售人員  □ 服務及銷售人員 
 □ 軍人(士官兵)  □ 軍人(士官兵) 
 □ 軍人(軍官)  □ 軍人(軍官) 
 □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 □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
 □ 專業人員  □ 專業人員 
 □ 農、林、漁、牧業生產員  □ 農、林、漁、牧業生產員 
 □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 □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
 □ 未能取得資料  □ 未能取得資料 

工作單位 
 

工作單位 
 

工作職稱 
 

工作職稱 
 

聯絡電話 
 

聯絡電話 
 

行動電話 
 

行動電話 
 

監護人資料  □父母親共同監護   □同父親   □同母親 

監護人聯絡地址:  

 



桃園市「學生卡」個人資料利用同意書 

 
學生卡為市民卡卡別之一，本卡除作為學生證和學校及公立 

圖書館借書證以外，同時也是一張具有電子票證儲值功能的第二代
晶片智慧卡，如果您同意開啟電子票證功能，往後即可享有儲值消
費、大眾運輸優惠，和所有智慧卡能夠享受到的服務，一卡在手，
隨處可用，讓生活更便利！ 

如果您想要開啟電子票證(電子錢包儲值)功能，必須同意提
供學生個人資料【包括姓名、身分證字號(居留證號或護照號碼)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國籍、地址、電話、出生日期】給票證公司以進行電子儲值功能
設定。個人資料不會寫在晶片當中，而是保管在票證公司的網路
後臺，受到相關法律的監督，卡片遺失不會洩漏個資。開啟電子
票證功能不一定要馬上儲值，卡片如果遺失也可申請剩餘儲值金
額退費和補發卡片。 

如果您這次不同意啟用電子票證功能，日後若需開啟時，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需提出換卡申請，並自行負擔部分製卡費用。 

另外，卡片有「悠遊卡」和「一卡通」兩種，兩張卡片的優惠
項目有部分不同，如果您選定卡片後，日後若要更換，需提出換卡
申請，並自行負擔部分製卡費用。 

 
卡 片 選 擇 ：□悠遊卡 □一卡通 (僅能擇一選擇) 

電子票證選擇 ：□「同意」開啟本人學生卡電子票證功能。 

□「不同意」開啟本人學生卡電子票證功能。 

 

 

 
學校名稱： 國民小學 

 

本人(學生) （簽章） 
 

法定代理人 （簽章） 
 

 
 

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